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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解刑法入門第 10 版補充資料 

2024.08.14 

「圖解刑法入門」第 10 版於 2023 年 9 月出版後，刑法陸續修正三次，在

本書下一次改版前，茲將修法資料，補充如下，敬請參考。 

 

一、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7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185 之 3 條條文 
 

第 185 條之 3 （不能安全駕駛交通工具罪）（112.12.27 修正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Ⅰ 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： 

  一、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

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。 

  二、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致不

能安全駕駛。 

   三 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

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。 

  四、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

之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。 

Ⅱ  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二百萬

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一百萬

元以下罰金。 

Ⅲ 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

緩起訴處分確定，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

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

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◎重要解釋 

1. 不能安全駕駛  行為人因飲用酒類或施用毒品、麻醉藥品等物，使其身

體反應、協調、判斷等能力下降，在此情形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，極易發

生重大傷亡，導致家庭破碎。故行為人體內酒精或毒品、麻醉藥品等物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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濃度超標者，即認已有危害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之虞，而有刑事處罰之必

要性。其情形包括： 

（1）酒精濃度超標  102 年修法前，刑法本身未定標準，酒精濃度的認定

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規定，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者應

予裁罰。此標準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第 2 款規定為：「飲用酒類

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.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

濃度超過百分之 0.05 以上。」102 年修法時，刑法予以定明標準，以資明

確。本款係抽象危險犯，凡酒精濃度超標者，即構成犯罪，不以發生具體

危險為必要。 

本條多次修正，係鑑於酒後駕車為車禍肇事主因之一，為維護行路安

全，97 年修法將罰金由「三萬元」加重至「十五萬元」，以免刑罰低於行

政罰的不合理情形。惟酒後駕車肇事率仍居高不下，法條裁罰過輕，無法

有效達到警示與嚇阻作用。100 年再度修法，提高罰則，將有期徒刑自「一

年以下」提高為「二年以下」，罰金自「十五萬元」提高為「二十萬元」。

111 年再提高為「三年以下」、「三十萬元」，使法官於具體個案裁判上更具

量刑彈性並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。 

（2）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  本款為具體危險犯，係

補充第 1 款抽象危險犯之處罰漏洞。如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

類之物，雖未超標，但因而致不能安全駕駛時，亦構成犯罪。 

（3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超標  112 年修法增

訂「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」達一定

濃度之處罰規定。有鑑於行為人因施用毒品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時，

其作用與酒精相同，皆可能使其反應力、思考力下降；或削弱身體之協調、

平衡等能力，在此情形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，可能造成用路人重大傷亡，

導致家庭破碎，故應加以處罰。本款係抽象危險犯，如行為人尿液或血液

所含毒品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超標者，即構成犯罪，不以發生具體

危險為必要。 

    關於判斷標準，為符法律明確性及授權明確性原則，所謂「毒品、麻

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」，其品項及濃度值應使人民得以預見，

方科予刑事處罰，由法律明定授權由法務部會商衛生福利部陳報行政院公

告定之，以遏止毒駕行為。 

（4）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、麻醉藥品等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  本款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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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危險犯，係補充第 3 款抽象危險犯之處罰漏洞。如有第 3 款以外之其他

情事足認施用毒品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者，不論

其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是否達一定

濃度，如因而致不能安全駕駛時，亦構成犯罪。 

2. 加重結果犯  第二項係鑑於修法前犯不能安全駕駛交通工具罪且發生

致死或致重傷者，係依數罪併罰處理之，難以彰顯酒駕肇事致人於死或重

傷之惡性，爰參考日本等立法例，增訂加重結果犯之規定，以期有效遏阻

酒駕行為。 

3. 再犯行為之加重處罰  第三項明定若行為人曾因違犯本條，而經法院判

決有罪確定或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，則其歷此司法程序，應生警惕，

強化自我節制能力，以避免再蹈覆轍。倘又於判決確定之日起或緩起訴處

分確定之日起十年內，再犯本條之罪，並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，則行為人

顯具有特別之實質惡意，為維護用路人之安全，保障人民生命、身體法益，

對於再犯行為提高處罰，以抑制酒駕等不能安全駕駛行為之社會危害性。 

◎案例：甲酒後注意力無法集中，吐氣之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 0.25 毫克

以上，而仍駕駛汽車。 

 

 

二、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總統令增訂公布第141之1條條文及第二

編第五章之一章名 

 

第 五 章之一  藐視國會罪 

 

第 141 條之 1 （藐視國會罪）（113.06.24 新增） 

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，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，為虛

偽陳述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◎重要解釋 

1. 藐視國會罪  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，為維護國會詢答品質、強化國

會監督，增訂對藐視國會行為之罰則。 

2. 立法院聽證  聽證（hearing），是國家機關對特定事件作出決定前，給

予當事人、利害關係人提出意見、提供證據機會，以發現事實，實現正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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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制度，包括行政聽證（行政程序法 54-66）與立法聽證（立法院職權行

使法 59 之 1-59 之 9），本條適用僅限於立法聽證。 

3. 受質詢時  指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依法接受立法委員質詢

時（憲法 57、67；增修憲法 3 參照），質詢包括口頭質詢與書面質詢（立

法院職權行使法 18），質詢時機包括院會與委員會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20）。 

4. 本條暫時停止適用  本條三讀通過後，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，呈請總統

核可後，移請立法院覆議（增修憲法 3 II）。並向司法院憲法法庭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，並同時聲請暫時處分，憲法法庭裁定本條自裁定公告之日

（113.07.19）起，暫時停止適用。 

 

 

 

三、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86條條文 

 

第 286 條 （妨害幼童自然發育罪）（113.07.31 修正） 

 Ⅰ 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，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

發育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 Ⅱ  意圖營利，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三百萬

元以下罰金。 

 Ⅲ  犯第一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 Ⅳ  犯第二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

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

 Ⅴ  對於未滿七歲之人，犯前四項之罪者，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

至二分之一。 

◎重要解釋 

1. 凌虐  凌辱虐待，指通常社會觀念上之凌辱虐待等非人道待遇，包括

積極行為，如時加鞭笞、不給飲食、夜不許眠；或消極行為，如病不就

醫，傷不治療等行為。凌虐行為須具有持續性，若偶有毆傷，而非通常社

會觀念上所謂凌辱虐待之情形，祇能構成傷害人身體之罪（30 上 178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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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  舊法原規定須「妨害其身體之自然發

育者」結果，其要件過嚴，亦難有明確判斷標準，101 年修法，將行為結

果修正為「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」，將保護範圍從身體擴及精

神健康，並提高刑罰，以保護幼童。 

2. 加重結果犯  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並保護其權益，本條第

三、四項訂有加重結果犯之處罰規定。113 年增訂第五項，以加強對未滿

7 歲之人的保護。 

◎案例：甲對年甫 7 歲的養女，每日痛打，不給飲食，即屬凌虐行為（25

上 2740 判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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